
 

 

我國兒少保護安全網仍有不足案 

∼緣起與發現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據統計，我國 108 年受虐兒少高達 11,113 人，遭虐死亡計 23 人，並有 27,716

人接受後續處遇服務，顯示我國對於兒少安全保護亮起紅燈。政府為兒少

人身安全維護的最後一道防線，究政府推動兒少保護安全網之政策如何，

是否建置完備的兒虐三級預防機制等情。經監察院調查發現，107 年社會

安全網第一期計畫實施及 108 年《兒少權法》修正後，仍見到通報的受虐

兒童被政府系統一再漏接，而且兒虐家庭處遇計畫執行不落實，資源也不

夠，以致兒虐家庭的根源問題無法被解決。行政院允應督促所屬強化早期

介入策略，並強化民政、衛生、醫療等跨服務體系的串聯與合作，以有效

擴展兒少保護預防服務的觸角。 

∼改善與處置結果∼ 

一、 訂定「重大兒童及少年虐待司法早期介入及三方合作流程」，頒「強

化兒少保護跨網絡合作實施計畫」，及時介入保護兒少權益。為避

免 6 歲以下幼童受虐致死、重傷案件頻生，警政與社政單位未啟動

檢察機關即早介入調查的機制，實需加強建築完整的兒少保護安全

網。衛福部採取策進作為，強化鄰里及民眾的通報意識，並提升兒

保醫療中心的及早辨識功能；持續精進各主管機關跨網絡合作，定

期邀請中央相關部會、地方政府及民間團體等單位每年辦理 2 次跨

部會網絡聯繫會議，瞭解並檢討實務運作。 

二、 111 年 11 月 14 日修正「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辦理兒童及少年結

束家外安置後續追蹤輔導與自立生活服務作業規定」，以強化對自

立少年的協助及司法少年的後續追踪輔導；發布「111 年推動兒少保



 

 

護區域醫療整合中心計畫」，訂定六大指標加強兒少保護警示系統；

訂定「兒少替代性照顧政策」，以保障家外安置兒少的權益。 

三、 持續協助各地方政府落實執行親職教育，111 年起並納入社安網第二

期計畫，強化親職教育輔導品質；持續強化社工人力進用與專業久

任的相關措施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https://www.cy.gov.tw/public/Data/111mo/110%E7%A4%BE%E8%AA%BF0019.pdf

